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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纪检监察报》 韩琪

“为了让王某某帮忙打法律援助官司，

我给了他5000元差旅费。”近日，四川省青

川县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在乔庄镇开展监督

走访时，沈某的话引起了工作人员的警觉。

县纪委监委成立核查组对此问题进行核查。

据沈某介绍，2014 年，其子女在北京

务工期间，遭遇不法侵害身亡，需提起刑事

附带民事诉讼，因家庭经济困难便向青川

县法律援助中心申请了法律援助，王某某

是该案承办人。但案件办理期间，王某某

却提出由沈某负担往返北京的差旅费用。

法律援助是无偿的，王某某却要求援

助对象负担差旅费。带着疑问，核查组找

到王某某核实情况。

“我没有收取任何费用，差旅费我都是

回单位报销的，这都有据可查。”王某某回

答。同时，经调阅县司法局财务资料，也印

证了王某某的说法。

随即，核查组调取了2013年以来王某

某负责的34件法律援助案件，并对法律援

助对象逐一开展走访，最终发现何某某也

曾遇到过类似情况。调取相关资料发现，

何某某当初符合援助条件，法律援助中心

指派王某某承办该案。结果王某某不但向

何某某违规收取办案费，在代理过程中还

消极应付，法庭宣判当日未出庭，导致代理

效果不佳。

“你是否以何某某不符合援助条件为

由，提出收钱为他代理诉讼事宜？作为案

件承办人，你为何不认真履职？”根据掌握

到的新证据，调查组再次找到王某某。

在事实和证据面前，王某某交代了其

在 2013 年 7 月至 2015 年 1 月间，以差旅

费、办案费等名义违规收取 6 名法律援助

对象现金 2.5 万元的违规违纪事实，其中

就包括沈某，并在代理沈某申请的法律援

助案件时涉及财务资料造假。

同时，经过深挖细查，同为法律援助案

件承办人的徐某某、张某某、王某甲 3 人，

在办案过程中也曾以缴纳办案费、差旅费

等名义分别向9名法律援助对象违规收取

费用共计 4.99 万元。最终，王某某受到党

内严重警告处分，徐某某等 3 人受到党内

警告处分，相关违规所得已退还。

针对案件暴露出的问题，青川县纪委

监委向县司法局制发监察建议书，要求强

化干部教育监督管理及内部制度执行监

管，督促建立健全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抽检

复核机制，确保困难群众利益不受侵害。

无偿法律援助为何收费了？

网上勾连
组建假记者团队

吴 某 是 江 苏 省 宿 迁 人 ， 曾 在 “ 中

国××报道网”做杂工时获取到该网的

一个管理员账号，有在该网发帖和删帖

并添加其他人为网站所谓“记者”的权

限。2015 年，吴某利用该网“记者”的

身份，以报道江苏沭阳一些乡镇负面新

闻相威胁，敲诈现金 3 万余元，被当地

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

出 狱 后 ， 吴 某 重 操 旧 业 ， 建 立 “ 中

国××报道网”微信群，并以群主的身

份寻找“同行”。

很快，郭某甲在群里请求加吴某为好

友。郭某甲称自己从事新闻媒体工作多

年，曾经在某个被取缔的行业报社当过记

者，有经验，且资源丰富，希望加入网站

经营队伍。吴某遂通过了郭某甲的好友申

请，在其缴纳了 1 万元的一年服务费后，

给了他一个“中国××报道网”信息部副

主任的头衔，并花了400元为郭某甲制作

加盖钢印的假工作证邮寄给他，答应以后

在该网站发表其新闻作品。

从 2021 年 2 月起，郭某甲一边通过

网上或者熟人介绍招募“记者”，一边筹

备“舆论监督”工作。丁某 （已抓捕）、

郭某乙、禹某 （另案处理）、陈某 （已抓

捕）、叶某、王某等人按照郭某甲的引

导，加入了“中国××报道网”记者团

队。其中叶某、王某分别缴纳 1 万元、2

万元获得了“记者证”，二人均被任命为

外勤报道部门“副主任”。这些人大多是

无业人员，最高学历为高中。

以企业污染环境为由
开展“舆论监督”

郭某甲等人认为环境污染是各级地方

政府经济发展的“敏感点”，于是自2021

年以来，他们就对自然资源、建材等领域

的相关企业下手，开展所谓的“舆论监

督”工作。

郭某甲负责选择目标、设计好路线、

编辑信息帖子，叶某、王某等负责去现场

拍照，吴某负责在“中国××报道网”发

帖和删帖。对于转载到其他媒体上的稿

件，吴某无法删帖的，由郭某乙负责，其

利用相关软件技术能自己删帖的，团队会

付其删帖费。不能自己删帖的，郭某乙通

过找网络“黑客”帮助删帖，赚取差价。

团队还为“记者”办理了北京手机号，以

便与人谈判时证明自己是“北京来的人”。

派“记者”到有污染和环保问题的企业拍

照后，该团队根据企业位置和归属地，收

集相关领导公开的手机号，向领导发送信

息，领导会向企业“施压”。然后，团队就

借机向企业收取“封口费”，不交钱的就在

网上曝光，想删帖的可以讲价。

2022年3月4日，郭某甲、王某、叶

某到桐柏县某镇两个矿业公司，抓住两个

公司所谓污染环境问题拍照后发帖。据

此，该团队收取了 1.4 万元删帖费。同年

3 月 18 日，禹某来到该镇另一个矿业公

司，以拍照发帖为由威胁，轻松获取封口

费 6000 元后，将情况报告给了郭某甲。

郭某甲认为该公司好下手，便来到该公

司，称想与公司达成“宣传共建合作协

议”，只要该公司每年支付30万元，他们

就不再发负面报道，被该公司拒绝。郭某

甲恼怒发帖，帖子被多家网站转发。后该

公司被迫支付 1.1 万元删帖费，郭某乙遂

找人帮助删帖。

2021 年 9 月至 2022 年 3 月，这些人

先后到南阳、平顶山、焦作、洛阳、银川

等地市开展所谓“舆论监督”，获得非法

收入 30 余万元，其中最大一笔 2.6 万元，

最小一笔500元。

抽丝剥茧
准确界定涉恶犯罪

2022 年 5 月案发后，郭某甲等人被

桐柏县公安局按一般敲诈勒索犯罪刑事拘

留。

在审查公安机关提请逮捕时，桐柏县

检察院办案检察官将本案的线索逐一筛

选，敏锐地察觉到该案并没有那么简单：

一是该案是团伙犯罪，团伙性质有待进一

步查证；二是该犯罪团伙给企业造成的危

害较大，特别是疫情防控期间，许多企业

甚至不敢复工复产；三是该犯罪团伙通过

网络联系实施违法犯罪，证据收集有难

度，需要引导公安机关进一步侦查取证。

2022 年 6 月，桐柏县检察机关、公

安机关召开检警联席会议，经研讨认为，

该案可能涉及利用信息网络实施恶势力犯

罪。公安机关在检察机关引导下调整侦查

策略，完善证据体系。

同年8月，叶某、王某、郭某乙被抓

获归案。随着3人的落网，公安机关查明

了郭某甲有5起遗漏犯罪事实，涉案金额

16.5万元；吴某有两起遗漏犯罪事实，涉

案金额 11 万元。郭某甲等人团伙犯罪事

实逐渐清晰。

2022 年 8 月，经补充侦查，桐柏县

公安局将该案移送该县检察院审查起诉。

桐柏县检察院检委会经讨论认为，犯罪嫌

疑人郭某甲、吴某等人冒充记者，以负面

报道相威胁敲诈他人钱财，组织级别明

显，分工合作清楚，形成了较为固定的犯

罪团伙，肆意在网上发布对相关企业进行

攻击的文章，实施敲诈勒索违法犯罪，严

重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秩序，造成了恶劣

的社会影响，符合恶势力的认定条件。但

上述成员平时多为分散作案，有需要时才

相互联系，尚未形成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

的固定犯罪组织，应定性为恶势力团伙。

其中，郭某乙违反国家法律规定，以营利

为目的，有偿提供删除网络信息服务，或

者通过网络“黑客”提供删除网络信息，

自己赚取“差价”，对团伙敲诈勒索起帮

助等作用，情节严重，涉嫌非法经营罪。

2022 年 10 月，桐柏县检察院将该案汇报

至南阳市检察院，得到市院支持后依法提

起公诉。

日前，法院经审理依法作出上述判

决。

不具备新闻采编从业资格的团队，打着“舆论监督”的旗号，以曝光负面新闻

为由相威胁，对多家企业实施敲诈勒索，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假新闻记者 真敲诈勒索

不具备新闻采编从业资格的团队，打着“舆论监督”的旗号，以曝光负面新闻

为由相威胁，对多家企业实施敲诈勒索，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假新闻记者 真敲诈勒索

姚雯 漫画

《检察日报》 汪宇堂 周闻胜

一个恶势力犯罪团伙，披着“记者”团队的外衣，专门聚焦企业所谓的“环

保问题”，以在网上曝光负面新闻相威胁，对企业实施敲诈勒索，7 个月横跨三

省 8 地市 18 个县，非法获利 30 余万元，严重影响几十家民营企业正常生产经

营。

经河南省桐柏县检察院提起公诉，日前，法院采纳检察机关的指控意见和

量刑建议，以敲诈勒索罪判处被告人郭某甲、吴某、叶某、王某有期徒刑 5 年 6

个月至 8 个月不等刑罚，以非法经营罪判处被告人郭某乙有期徒刑 1 年，上述

被告人均被并处1万元至5万元不等罚金。


